
去年3月，家住四川成都的区女士在某平台一家
店铺花了4500元，买了一个二手手提包。

交易过程中，客服对区女士说：“因为二手商品的
特殊性，确认发货后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区女士回
复：“好的。”

很快，区女士收到了包，打开后却发现这款包背
带处有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有些许不同，这让区
女士对商品不太满意。她就向店铺提出，要行使网购
中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退货退款。

店铺却回复，此前已经告知区女士，箱包售出后
非真假问题不退换，区女士当时也答应了，所以不给
退。区女士见沟通无果，就以质量问题为由向平台投
诉。被平台拒绝后，区女士又向广州互联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行使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退货退款。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购商品有七天无理由退
货规则。除了法律所列明的特别商品外，对网购商品，
只有同时符合“商品性质不适宜退货”且“经消费者在
购买时作出明确确认”两项要件的情形下，才可排除七
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但是，本案涉及的是二手商品，
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吗？

法官认为，对二手商品的出售，应区分“个人闲置
物品转让”与“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两种情形。

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
非经营的物品处置行为。卖出者与购买者并非法律
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是平等主体，并不需
要对一方倾斜保护。因此，要依据民法典中关于合同
的规定，仅能在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作出事先约定的
情况下，主张退货退款，不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

而与之相对，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情形中，销
售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法律上的经营行为。在经营者
与消费者的关系中，应对消费者倾斜保护，对交易双
方达成的约定，就应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进
行审查。

本案中，箱包店开设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
侈品销售，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依法保障

消费者享有的权利。此外，从商品性质上看，箱包不
存在不适宜退货的情形。毕竟作为二手包，即使退
货，也并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后续售卖。

因此，不能仅因在销售时告知过“不适用无理由
退货”，就排除法定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

综合以上，对区女士的退款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近年来，大到车辆、家电、家具，小到手机、书籍、

玩具，闲置物品循环流通快速发展。但相关交易平台
的乱象也频频发生。

对此，法官提示，二手商品交易中要对相关问题
多加注意。比如购买商品前，要尽最大可能详细了解
商品信息；要注意卖家过往的交易状况、信誉评价等，
评估卖家的可靠性。另外，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法律赋
予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要谨慎合理使用，避免滥用
而破坏平台生态。 金歆

网购二手商品，也能七天无理由退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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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愈近，盼薪愈切。近日，汉中市南郑区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怀揣着6户家庭的期盼，驱车三百余
公里奔赴偏远矿场，在账户空空、被执行人消极躲避
的困境中，与时间赛跑、向难题攻坚，成功为6名农
民工追回拖欠近8万元工资，让沉甸甸的血汗钱稳
稳落到农民工手中，用奔波与坚守筑牢民生保障防
线。

这场跨越三百公里的执行，始于6名农民工的
焦灼期盼。临近年关，农民工老赵等6人却因近8万
元工资被拖欠，迟迟无法安心过年。此前，他们多次
向矿场负责人陈某讨要薪资，却屡屡碰壁，陈某以矿
场经营困难为由躲躲闪闪，消极应付，让老赵等人陷
入“讨薪难”的窘境，满心焦灼却无计可施，最终向南
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法官第一时间开展财
产核查，却发现被执行人陈某账户空空，其人更是刻
意躲避执行，执行工作陷入僵局。“三百公里山路再
难走，也不能让农民工流汗又流泪！”法官心里清楚，
这笔钱对6户家庭而言，是过年的底气，是生活的希
望。导航上冷冰冰的三百公里数字，在法官心中化

作了沉甸甸的责任，他们当即决定，奔赴偏远矿场，
直面被执行人，啃下这块“硬骨头”。

暮色渐沉，国道蜿蜒，执行警车向着偏远矿场
疾驰而去。弯弯绕绕的山路、愈发浓重的夜色，挡
不住法官“为民护薪”的决心，车里没有闲谈，只有
对案情的梳理和对农民工期盼的牵挂。抵达矿场
后，执行法官终于见到了刻意躲避的矿场负责人陈
某，法官直面陈某，没有厉声斥责，而是耐心释法明
理，将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后果一一摊开，
从失信惩戒影响企业经营，到 6 名农民工盼着这笔
钱过年、看病、供孩子读书的现实困境，句句恳切，
字字入心。

“矿上当时真的周转不开，我想着再缓缓就有办
法，才一直躲着拖着。”陈某坦言，自己并非刻意赖
账，却因逃避让矛盾愈演愈烈。听着法官讲述农民
工的难处，提及“失信”带来的严重影响，陈某内心深
受触动，他才幡然醒悟，自己拖欠的不仅是一笔8万
元的欠款，更是6户家庭的生计，是法院生效文书的
权威，是司法的公信力。“躲不过去，也不能再躲了！”
陈某当即转变态度，承诺尽快筹齐款项。

在法官的见证下，陈某多方筹措，终于将拖欠的
近8万元工资悉数凑齐。当厚厚的一沓现金交到农
民工老赵手中时，老赵攥着钱，双手微微发颤，连日
来的焦灼与委屈尽数消散，只剩下满心的踏实。“之
前要钱要到心凉，法官来了之后，没打官腔，就站在
我们这边，帮我们把该得的钱要了回来，这不仅是血
汗钱，更是我们该有的理，是能好好过年的底气啊！”
老赵激动地说道，言语间满是感激。

至此，这场跨越三百公里的护薪行动圆满落
幕。八万元欠薪落地，背后是执行法官千里奔波的
坚守，是被执行人主动履约的担当，更是6户家庭重
拾安稳生活的期盼。

执行之路，一头连着法律的尊严，一头系着百姓
的生计。南郑法院执行法官用深夜出发的警车、翻
山越岭的奔波、为民解忧的决心，生动诠释了司法为
民的初心。下一步，南郑法院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紧盯涉民生案件执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打通权益兑现“最后一公里”，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寒冬因司法温
度而暖意融融。 本报记者 韩轩 通讯员 樊庆

南郑法院：驱车300公里为6名农民工追回8万血汗钱

本报讯（记者 李勇）2月9日，农历腊月二十二，
春节将至，年味渐浓。当大多数人开始置办年货、筹
划团圆之际，陕西省蒲城法院举全院之力开展春节
前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攻坚行动，着力解决一批关
系群众基本生活的执行案件，让涉民生案件申请执
行人在年前拿到真金白银，安安心心过一个好年。

“我宣布，蒲城县人民法院春节前涉民生案件集
中执行攻坚行动现在开始，出发！”随着蒲城法院院
长杨晓东一声令下，181 名法院干警、20 名公安干
警，30辆车，按照既定的执行方案，由院班子成员分
别带队，兵分七路，迅速前往各执行现场。

执行现场，执行干警坚持依法、善意、文明执行，
因案施策，灵活运用执行措施，逐个击破。对于未在
家的被执行人，采取张贴公告的方式通知其履行义
务；对于有还款意愿的，耐心释法明理，分析利弊，引
导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对于确有困难暂时无能

力全部履行的被执行人，积极做双方当事人工作，促
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对于有履行能力但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依法运用执行强
制措施，形成有效威慑。

14 时，蒲城法院召开集中约谈被执行人大会，
对各组拘传回院尚未履行完毕的37名被执行人进
行集中约谈，告知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将会面临的法律后果，敦促被执行人消除侥幸
心理、积极履行义务。同时告诫被执行人切勿以身
试法，规避执行、抗拒执行。

截至发稿前，已拘传被执行人74人，司法拘留
17人，执行完毕26件，执行和解31件，执行到位金额
155万元，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涉民生案件的执行结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关系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杨晓东说。下一
步，蒲城法院将充分利用春节前的关键节点，以“如

我在执”的态度和速度，精准运用执行措施，切实保
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
得感和满意度。

本次集中执行行动是蒲城法院近年来规模最
大、参加人员最多的一次行动，县公安局调派警力配
合，县检察院派员监督，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全
程参与，共同见证执行。

公检法联动协同 74人被依法拘传
蒲城法院开展春节前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攻坚行动

近日，榆林市高新区出现了
一位特殊的“反诈宣传员”——全
市首辆无人警用巡逻车，其呆萌
的外观、智能化的配置瞬间吸引
了过往市民驻足围观、拍照打卡，
成为街头巷尾的“科技新宠”。这
是无人警用车在播放反诈视频。

据悉，无人警用车搭载高清
LED大屏与智能语音播报系统，
循环滚动播放刷单返利、冒充客
服、虚假投资等高发诈骗类型的
预警视频、典型案例及防范口
诀，将抽象的反诈知识转化为直
观易懂的视听内容。车辆可按
照预设路线24小时不间断巡航，
精准覆盖商圈、校园、广场、社区
等人员密集区域，实现“巡逻一
处、宣传一片”的效果。

张云云 摄

年关将至，节日氛围渐浓，
烟花爆竹安全管控成为守护群
众平安的关键环节。为切实维
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
牢节日安全屏障，延安市杨家
岭派出所紧盯烟花爆竹风险隐
患，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

近日，延安市杨家岭派出
所民警在开展危爆物品入户排
查走访及线索摸排工作时，敏
锐发现辖区内一处摊位存在违
规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民警
当即依法处置，现场控制违法
行为人陈某。经后续依法调查
询问，陈某如实供述，其不仅在
禁放区域违规设点销售烟花爆
竹，更在居民单元楼家中大量
储存相关物品，意图持续售卖
牟利。

获知这一关键线索后，民
警迅速行动，立即前往陈某住
所开展现场核查。在其单元楼
住宅内，民警当场查获各类烟

花爆竹共计35种、170 余箱，及时阻断了安全
风险蔓延。

警方提醒，烟花爆竹属于危险物品，其生
产、运输、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均需取得相关
部门的合法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
不得私自储存、经营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经
营烟花爆竹的行为，不仅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更会给自身及周边群众带来极大安全风险。
为了您和他人平安过节，请严格遵守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共同守护节日期间的公共
安全。 刘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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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对一
起停车占用盲道公益诉讼案整改评估时看到，
新铺的盲道有效避开了停车区，凸起的盲道砖
延伸至下个路口。

盲道作为重要的无障碍设施，其畅通与否
直接关系到视障人士的出行权益与安全。此
前，根据“益心为公”志愿者反馈，商州区检察院
干警经调查发现，辖区某主干道设置有一处路
面停车场，车辆停放时长期压占盲道，造成该段
60余米盲道中断，既影响文明城市建设，也对视
障群体的独立出行构成安全隐患。针对该问
题，商州区检察院依法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公
益诉讼检察建议，明确指出问题所在，建议其采
取有效措施整改，确保无障碍设施功能完好。

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
视，采取调整盲道线路，优化停车场车位规划
等措施进行整改。施工单位随后按照无障碍
设计规范进行施工，将原有盲道移出停车区，
重新铺设了 68 米的盲道，并新建缘石坡道 1
处，有效保障了该段盲道的连续和畅通。刘凯

商洛商州检察院推动
盲道整改落地见效

近日，西安市高陵区举行消防志愿服务队授牌
仪式暨高层建筑实战效能演练。

高陵区常务副区长陈灵等领导共同为消防志
愿服务队揭牌。揭牌仪式后，高层建筑实战效能演
练随即展开。消防救援人员操作规范、配合密切，
展示了专业的救援能力和高效的协同作战水平。
现场观摩人员通过实战场景，进一步学习了高层建
筑火灾应急知识及处置流程。演练结束后，参会人
员还参观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工作展板，系统了解
了高陵区在高层建筑消防检测、隐患整治及“防消
联勤”机制建设等方面的举措与成效。

据高陵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王哲介绍，全区已
构建“1+7+N”消防志愿服务体系，即1支区级大队、
7支街道分队及多支行业特色服务队，志愿者涵盖
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等，总人
数已突破121人。志愿服务队将聚焦宣传、预防、应
急辅助等核心任务，深入基层开展消防科普、隐患
排查等工作，助力打通消防安全服务“最后一公
里”，打造全域覆盖的“流动防火墙”。 张子惠

西安高陵成立
消防志愿服务队

冬日的暖阳下，社区广场聚起认真聆听的群众，
热闹的客运站里，民警手持展板耐心讲解，这是西安
公安交警为春运特别定制的“安全课堂”，民警们正
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活”起来、“动”
起来。

近日，交管高新大队执勤六中队民警走进鱼化
寨街道鱼翔社区，开展节前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民警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围绕日常
出行安全、文明交通规范、冬季行车注意事项等内容
进行细致讲解，重点提醒群众春节期间出行遵守交
通规则，杜绝酒驾醉驾、超员超载、不按规定佩戴安
全头盔、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引导大家自觉抵制
交通陋习，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理念。

近日，交管莲湖大队土门中队创新宣传形式，联
合西安市土门工人文化宫，在辖区小树林劳工市场，
开展了一场“送万福进万家”的交通安全宣传暨新春
送祝福活动。

活动期间，民警精心准备了满载祝福的“春节福
袋”，袋中不仅有寓意吉祥的春联、福字，更有一份份
图文并茂的交通安全宣传单页。民警聚焦骑乘电动
自行车和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常
见违法行为，用身边典型案例以案说法，深入浅出地
阐明其严重危害，叮嘱大家时刻绷紧安全弦，将“平
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牢记心间。

交管莲湖大队土门中队走进远东一中，为高一
学生开展了一堂交通安全专题教育课。

活动中，民警围绕假期骑行、乘车、步行等高频
场景，展开针对性讲解。教育学生坚决杜绝闯红灯、
横穿马路、违规骑行等危险行为，牢固树立“生命至
上、安全第一”的理念，细致讲解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规范使用安全带的重要性，鼓励同学们将“一盔一
带”化为日常出行自觉。

春运期间，交警雁塔大队执勤四中队民警在城
南客运站开展客运车辆安全专项检查，从严筑牢客
运出行安全防线。民警严格核对驾驶员资质、资格，
检查车辆GPS（定位系统）运行状态，督促驾驶员杜

绝交通违法，压实企业和驾驶员安全责任；同时，逐
车引导检查乘客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结合典型案
例向司乘人员讲解春运道路通行特点、恶劣天气行
车要点，强化全员安全出行和自我防护意识。

近日，交管浐灞国际港大队执勤四中队民警前
往传化物流园，与园区运输企业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召开春节前交通安全专题会议，送上新春祝福并专
题部署春运及春节物流运输安全工作。

会议明确要求企业杜绝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
行为，规范配备检查车载消防器材，严防易燃易爆
物品运输风险，摸排企业春节作息，并督促节前车
辆检修停放，现场征集对交管工作的建议。会后，
民警还对园区车辆安全设施进行抽查，切实压实企
业安全主体责任，为节前辖区物流运输安全筑牢防
线。

自春运开启以来，交管新城大队解放路中队民
警持续向辖区大巴车停车区域及过往的客运车辆驾
驶员开展了“交通安全宣教+查纠”工作。

民警向广大乘客及驾驶人细心讲解春运旅途应
知的交通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介绍超速超员、疲劳
驾驶、不系安全带等行为的危害性，提醒驾驶人自觉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此外，针对违规停放的客运车辆以及乘客不系
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民警则现场进行纠处教育，
引导乘驾人员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共同创造
安全有序的春运交通环境。 郭璟霖

西安公安交警走街串巷讲安全
守好春运平安路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兵）近日，中石油陕西
销售西安分公司与西安市燃料协会协同行动，
积极落实市政府工作部署，共同推进成品油市
场整顿宣传工作，旨在净化市场环境、保障消
费者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活动中，中石油西安分公司充分发挥其网
点覆盖广泛的优势，在全市所属加油站的电子
屏、便利店显示屏等显著位置，持续播放“陕西
成品油市场整顿信息平台”宣传内容，引导广大
车主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监督。宣传重点包括
识别非法加油点、了解劣质油危害，并鼓励通过
正规渠道举报违法经营行为，强化社会共治。

中石油西安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始终坚持质量、计量、安全的高标准经营。此
次联合宣传既是配合全市整治行动，也是企业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品牌形象的体现，希
望带动行业共同营造诚信有序的市场氛围。

西安市燃料协会强调，未来将继续发挥桥
梁作用，配合政府部门推进行业治理与自律，
探索建立宣传与信息互通长效机制，巩固整治
成效，筑牢市场安全防线。

此次宣传有效提升了公众对成品油整顿
的认知与参与意识，为构建政府、企业、行业、
社会协同共治格局提供了积极实践。

中石油西安分公司
开展市场整顿宣传

本报讯（记者 庞玲玲）为进一
步规范陕西省药品领域行政检查行
为，提升药品监管质效，近日，陕西省
药监局制定出台《陕西省药品监督管
理行政检查裁量基准（试行）》（以下
简称《基准》），为全省各级药品监管
部门的日常行政检查提供了统一、清
晰、可操作的裁量规范。

《基准》紧扣国务院和省政府严
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有关要求，规定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综合考虑行政相对人
风险程度、信用评级、既往违法违规、
上年度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情况，科学
合理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在法定
职责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

《基准》分为“总则”和“分则”两
部分，其中“总则”明确了实施行政检
查的核心原则、适用范围、裁量依据
及监管要求，“分则”对各类行政检查
作出具体规定，全面覆盖全省各级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药品、医
疗器械、化妆品行政检查。

《基准》的印发实施，是完善陕西省药品监管
领域监管制度、规范执法行为的重要举措，省药监
局将指导全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基准》，持续强化“两品一械”全生命周期监管，切
实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推动陕西省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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